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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国儒家的“孝亲”文化中，“养儿防老”的观
念明确认定儿子是父母老年生活的唯一依靠，[1]而女

儿结婚之后就只能以媳妇的身份去赡养丈夫的父

母，女性并没有赡养自己父母的义务和责任。[2]而事
实上，女儿并未完全脱离赡养父母的责任。对中国城
市的调查显示，在父母的养老支持中，儿子比女儿更

加可靠，[3]不过，女儿同样参与了对父母的养老，和儿

子付出的时间相当，[4][5][6]甚至更多。[7][8]在农村中，外
嫁的女儿也并不是“泼出去的水”，而是一直和娘家
保持密切联络，为自己的父母提供支持。[9][10][11][12]近年
来的研究表明，农村的女儿在赡养自己父母的过程

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，在经济、情感和生活照料等方
面的支持都显著增多，这不仅挑战了传统的儿子养

老的局面，而且为农村的性别关系带来了新的前景。
有关女儿养老现象的研究，不仅是养老研究的新课

题，也是性别研究的新课题，本文就目前学界关于中

国农村女儿养老现象的研究作一个梳理。
一、女儿养老的现象分析
尽管女儿参与自己父母的养老这一事实一直存

在，但女儿养老在“养儿防老”观念较重的农村地区
却实属新现象，2008 年左右才正式成为学界的研究

课题。研究发现，女儿养老和儿子养老存在巨大的差
异，①唐灿、马春华等认为，浙东地区农村女儿养老和
儿子的差异存在于 4个方面：（1）儿子为父母提供基

本温饱，女儿提供基本衣食之外的物质资源和精神

赡养；（2）儿子养老具有较强的交换色彩，女儿养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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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没有回报；（3）儿子养老被称为养，女儿养老被称

为孝；（4）儿子养老是规定的、正式的，女儿养老是自
愿的、非正式的。[13]高华基于晋东农村的调查认为，
女儿养老在赡养方式、赡养时间以及赡养规则上都
不同于儿子养老，女儿养老的方式是“回娘家”，儿子
养老的方式则是“轮养”；女儿自独立时期就开始承
担赡养责任，而儿子仅在父母需要时才承担养老责

任；女儿赡养的逻辑是情感，而儿子赡养的逻辑则是

理性。[14]章洵认为，儿子养老更多注重代际间的即期
交换，功利性较强，而女儿养老更多注重代际间的延

期交换，即：儿子养老会考虑老人在儿子成年之后对

其的付出，而女儿养老则主要是出于父母对自己的

抚养。[15]高修娟的研究表明，女儿尽管广泛参与了父
母养老活动，但仍旧不能表现在文化规范的“前台”，
只能在“后台”发挥影响，而儿子则可以代表家庭在
文化仪式上承担养老责任。[16]

总体而言，研究者认为儿子养老行为仍旧与文

化规范相联系，具有规范性和回报性，而女儿的养老

行为更具有情感联系。这种对比之中，隐含着对儿子
养老传统衰落的批判和对女儿养老行为的赞扬。
二、女儿养老产生的结构性原因
女儿介入父母的赡养活动作为一种新现象，其

原因解读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。多数学者将这种
现象和中国当前发生的社会和家庭变迁联系起来。
首先，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，使农村地区出现

了一种男性缺失和女性主家的局面，女性更多地参

与甚至主导家庭事务。聂焱认为，农村劳动力外流削
弱了男性养老意愿和养老能力，但同时提高了女性

的养老意愿和养老能力，只不过女性更倾向于赡养

父母而不是赡养公婆，导致儿子在养老活动中的缺

失和女儿更多的参与。[17]宋璐和李树茁通过数据分
析得到了类似的结论，他们认为外出女儿对老年父

母增加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的可能性更大，外出儿

子对老年父母增加生活照料的可能性更小，因而子

女代际支持的性别差异正在缩小。[18]而更加详细的
分析则指出：外出务工对子女养老分工有显著影响，

并且儿子和女儿外出务工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

异。儿子全部外出务工，子女之间倾向于不平均地分
担对父母的经济支持，而如果女儿全部外出务工，则

子女之间倾向于共同平均分担经济支持。[19]

其次，家庭变迁也是女儿更多参与养老的基本

背景。[13][14][15][16][20][21][22][23][24]这些变迁包括家庭代际权力
的更迭、女性地位的提高、家庭成员关系的理性化
等。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化和女性家庭地位的提高使
女性在父母赡养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，前者表现在，

家庭父权制衰落，子代权力提高，个体独立性增强，

削弱了父子奉养的基础；而后者表现在，女性逐渐提

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性别平等意识使得女性能够支

配家庭财产，给父母提供经济支持。[14][22]家庭成员关
系的理性化使养老脱离了“孝亲”的伦理意义，演变
成老人和儿子之间的利益博弈，因此“出嫁的女儿作
为老人与儿子儿媳博弈的一个筹码被引入养老过

程，开始在自己父母养老过程中发挥工具性的作

用”。[20](P108)

此外，计划生育的推行也助推了女儿养老的出

现，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农村地区家庭规模缩小，“纯
女户”增多，女儿养老也成为了一种必然选择。[25][26]

三、女儿养老的前景分析
尽管女儿养老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，然而

学者们对中国当前养老状况的一个基本判断仍旧

是：以儿子为主，女儿为辅。尽管女儿在养老活动中
的作用越来越重要，但仅是一种养老的“新现象”，并
未改变家庭养老的性别分工模式，[13][15][18][23][26][27][28][29][30]

其背后的原因在于家庭变迁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现代

性的一面（小家庭的平等和个体独立）和传统的一面

（社区层面的家族文化）同时对养老发生作用。[13]女
儿的身影虽然活跃在养老活动中，然而相应的责任

伦理的建构仍需假以时日。传统的性别制度是其中
最大的障碍，从父（夫）居、男性继承制度、女性对家
庭的经济依附、女儿身份的角色期待仍旧限制女儿
对父母养老事务的参与。[31]从父（夫）居制使女性脱
离了父母的生活空间，进入丈夫的家庭，只能作为儿

媳承担赡养公婆的义务。中国法律虽然规定女儿和
儿子享有同样的继承权，但在传统习俗规范的影响

下，女儿尚未能获得实际的继承权，女儿被排斥在父

子一体的“协商式责任”之外，“也会相应地被免掉一
些家庭权利包括继承家产、承担家计、赡养父母和祭
祀祖先等活动”。[31](P56)因此女儿养老才会被认为是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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愿的、辅助性的。女性在经济上依附于丈夫、在角色
期待上从属于丈夫家人，又进一步弱化了其在自己

父母养老事务中的积极性。
除了传统因素之外，现实条件也给女儿养老带

来重重困难，人口流动带来的通婚半径增大，拉长了

女儿和娘家的空间距离，[31] 女儿外出务工会减少对

父母的照料，[19]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、经济压力、子
女数量减少和代际关系的变化都导致女儿养老的质

量下降。[31]张翠娥、杨政怡通过对江西农村的调查指
出，女儿养老已经得到了部分的认同，并且这种认同

受到个体特征和家庭资源两方面的影响：个体的现

代性越强，对女儿养老的认同度越强；家庭女儿数量

较多或者有女无儿对女儿养老的认同度也会增强。
[23]尽管困难重重，但由于生育观念和养老观念的变

化，对女儿养老的认同度会逐渐增大。
女儿养老要获得社会承认，还需要建构相应的

伦理规范。唐灿、马春华等引用人类学家珍妮特·芬
奇（Janet Finch）的“协商性责任”和“积累性责任”概
念分析了女儿养老伦理建构的可能性。[13]在中国的
父系家庭中，父子之间的代际伦理更多依靠“协商性
责任”建构，这种“协商性责任”决定了老人赡养规则
中的交换理性，赡养老人的责任同时意味着儿子对

家庭拥有的继承权和家庭事务决定权。女儿没有这
种伦理压力，但由于参与养老，这些最初的自发行为

最终会模式化，形成“积累性责任”，使得女儿养老这
一行为从自愿的变成理所当然的，从而形成伦理压

力，促使女儿养老具备伦理依据。[13]而在浙东地区，
给女儿养老冠以“情分”和“孝”的含义，就说明女儿
的赡养行为已经具备了伦理方面的支撑。这种伦理
建构往往是女儿养老得以继续发展的关键因素。
四、研究不足与展望
近年来，学者们积极探讨女儿养老出现的背景

和发展前景。在研究方法上，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都
有应用，既从大规模的数据中分析女儿养老的一般

特征，也细致描述女儿养老具体实践的过程和伦理

建构的逻辑。在研究视角上，注重从养老的角度分析
代际交换的逻辑和变迁，或者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分

析女儿养老的性别内涵。从研究涉及的地域范围上
来看，对于中国东南部、中部和华北地区的农村都有

所涉及。总体而言，在女儿养老这一研究主题上，尽
管已经有不少出色的研究，但尚有较大的挖掘空间。
首先，这一领域尚需要大规模的数据调查，了解

当前中国农村地区女儿养老现象涉及的地域分布，

以明确这种现象是仅仅出现在某些地区还是遍及整

个中国农村。其次，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目前的家庭
养老状况是儿子为主、女儿为辅，还有学者指出中国
养老出现“女儿化”现象，这些判断都是基于定性的
判断或者个案式的结论，在父母养老中儿子和女儿

的分量到底如何，还缺乏具体的测量。最后，也是最
为重要的，当前的研究总体上呈现出对女儿养老现

象的乐观态度，无论是在养老方面还是性别关系的

发展上，都把女儿养老视为积极因素。在养老方面，
有学者认为女儿养老为中国的养老问题提供了一个

新的出口，在当前孝道衰落、代际关系变更的形势
下，女儿能够为老人带来更多福利。[23][30][32]如陈菊红
认为，女儿养老能够缓解农村养老的压力，实现老人

的生活照料和情感需求，提高老年人得到的实际回

报。[32]女儿养老固然具有这样的优点，但应该看到，
女儿养老兴起的另一面是儿子养老的不尽人意，究

其原因，在儿子养老行为中，儿媳往往发挥关键作

用。儿子养老的衰落和女儿养老的兴起关键之处在
于，掌控家庭事务大权的女性将资源由夫家转移到

娘家，这种转变带来的结果是公婆养老的质量下降

和父母养老质量的提升，[13]就养老问题而言，其结果

并不全是积极的。这种转变带来的最积极结果可能
仅仅是养老观念的转变而不是养老效果的提升。此
外，在论及女儿养老时，学者的论述着眼点更多在于

女儿为父母家庭带来的福利，而忽视了女性对父母

家庭财产的继承权和家庭事务参与权。
在女儿养老为农村性别关系带来的改变上，多

数学者都注意到，女儿养老现象的出现本身就是女

性家庭地位提高的表现，并且有利于农村性别关系

的改善。[26][31]女性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分配家庭的
资源，参与娘家的赡养事务；甚而，女儿的养老作用

会通过逆向影响，改变农民的生育偏好，进一步减少

性别不平等。[25][26][33]不过有些学者关注到女儿养老的
公平性问题，女性在参与父母养老的过程中，付出多

回报少，仍旧延续了传统性别制度中女性为父系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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庭牺牲奉献的局势，投入更多的资源在父母养老中，

会阻碍女性自身的发展。[13][21]因此，无论在养老还是
在性别关系上，女儿养老现象所蕴含的意义都是复

杂的。这些单纯的乐观态度往往源于将女儿养老现

象和其他社会现象割裂开来，未能理解这一现象在

社会整体中的内在含义，所以，女儿养老对中国农村

的养老和性别关系的影响，还需要运用综合的视角

进行观察和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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